
2026 年大余县中心城区公共外环境病媒生物

防制服务项目采购需求

一、技术要求

1.项目名称：2026 年大余县中心城区公共外环境病媒生

物防制服务项目。

2.项目预算金额 300000 元。

3.服务范围：大余县中心城区范围内的无主公共场所外

环境所有主次干道及其绿化带和下水道、广场、公园、农贸

市场、垃圾中转站、公共厕所、街道社区、里弄小巷各类小

区、无物业小区、城中村、城乡结合部、工业园区主次干道

等所有区域。

具体服务内容：孳生地的调查、防鼠防蝇设施巡查、按

《方案》要求开展灭鼠、灭蚊、灭蝇、灭蟑及其他必须要防

治的病媒生物工作。

4.服务期限：壹年。期间开展 4 次集中防制工作。5-11

月每月进行一次不定期巡查，对蚊虫孳生地投放灭蚊幼颗粒，并对

重点场所及害虫栖息场所进行灭蚊蝇蟑药物喷洒工作，雨天顺延，

按计划在各区域进行全方位的灭鼠、灭蚊、灭蝇、灭蟑螂作业，确

保达到规定标准。

二、采购方式

电子卖场竞价

三、对投标人的要求

投标人基本资格条件：符合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



法》第二十二条规定的供应商基本资质条件；

1.1 具有独立承担民事责任的能力；

1.2 具有良好的商业信誉和健全的财务会计制度；

1.3 具有履行合同所必需的设备和专业技术能力；

1.4 有依法缴纳税收和社会保障资金的良好记录；

1.5 在经营活动中没有重大违法记录；

四、商务要求

1.竞价单位需持有病媒生物防制服务机构 C 级以上资

质。

2.用药要求：竞价单位必须注重科学合理用药，不得使

用假药、国家禁用的药物，并须确保药物来源和质量正当可

靠。使用的药物必须符合 GB/T7777-2011 《杀鼠剂安全使用

准则》与 GB/T27779-2011《卫生杀虫剂安全使用准则》的要

求，达到“安全、高效环保"并交替使用药物防止产生耐药

性的要求。为保证用药质量，确保创卫工作顺利进行，使用

药物必须按照以下标准和要求执行。
序

号
药品需求 总有效成分含量 灭治对象 使用方法

1 灭鼠毒饵 ≥0.005% 鼠 投饵

2
菊酯类+四氟醚

菊酯复配剂
≥5% 蚊、蝇 超低容量喷雾

3
菊脂类+残杀威

复配剂
≥5% 蚊、蝇 滞留喷洒



4 高效氟氯氰菊酯 ≥12.5% 蚊、蝇、蜚蠊 滞留喷洒

5 吡丙醚颗粒剂 ≥0.5% 孑孓（蚊幼虫） 撒施

6 灭蟑饵剂或饵粒 ≥0.05% 蜚蠊 投放

注：竞价单位所投药品需满足以上有效成分、含量及剂型，响应

文件中须提供农业部颁发的农药登记证、农药生产许可证、企业标准

信息公共服务平台备案的企业标准复印件并加盖生产企业红色公章

佐证，保证进货渠道正规，无过期产品，否则做无效标处理。

商务文件中要求的所有资料报价时需以附件的形式上传，否则报

价无效。


